	审批意见：                        株醴环评表〔2022〕46号
1、 大唐华银醴陵新能源有限公司大唐华银醴陵泗汾镇鸭塘50MW复合光伏发电项目位于醴陵市泗汾镇，该项目已于2020年12月29日取得株洲市生态环境局醴陵分局批复（株醴环评表〔2020〕185号），为优化平面布局，在综合考虑资源情况和建设条件下，拟对已批复工程内容进行变更，主要变更内容为：①项目工程占地取消了大欧塘、小欧塘、黄金塘3处水塘，新增了长塘、张公塘、井塘、双塘、肥塘、车基塘6处水塘，占地面积由822.2亩（水库+水塘）调整为1040.7亩；②光伏列阵由105420块530W单晶光伏组件、集电线路长度为10.1km调整为117544块光伏组件、集电线路长度为25.38km；③取消电池板清洗系统，不产生清洗废水。项目变更完成后装机容量及发电量均未发生变化，升压站位置及规模均未发生变化。
根据核工业二三〇研究所编制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分析结论、专家技术评审意见，在建设单位落实环评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和风险防范措施前提下，项目对环境影响可达到国家相关环保要求，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同意上述变更。
二、工程设计、建设和运行管理中应重点做好的工作：
1. 加强施工期环境管理，严格落实建筑施工扬尘污染防治“8个100%”抑尘措施，加强扬尘污染防治；施工废水经沉淀处理后回用施工场地洒水抑尘或设备冲洗，生活污水经临时化粪池处理后用于周边农田浇灌；合理布局施工设备，尽可能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安排施工时段，禁止在夜间（22:00—次日6:00）和中午（12:00-14:00）进行施工作业，对重点敏感点采取临时的消声围护结构或吸声的隔声屏障，对施工噪声进行有效控制，确保噪声达标不对周边环境造成不良影响；产生的建筑垃圾规范堆存，能回收利用的综合利用，不能利用的由专业单位及时清运并合理处置，生活垃圾委托环卫部门及时清运处理；加强施工期生态环境保护，尽量将挖填施工安排在非雨汛期，动土前在项目周边建临时围墙、及时清运弃土、及时夯实回填土，施工道路采用硬化路面，在施工场地建排水沟，弃土弃渣暂存点应修筑坡脚挡土墙。
2. 加强运营期环境管理，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布局，采取减振、隔声、消声、加强厂区绿化等措施，确保噪声达标不对周边环境造成不良影响；按国家规定收集、暂存、转运、处置固体废物特别是危险固体废物，废旧的太阳能电池板收集后交由厂家回收处理，检修废油等危险废物规范暂存后定期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处置；太阳能电池板涂有蓝色涂层，电池板表面敷设有减反射膜，光伏区场地周边与居民点之间均有山地或绿化阻隔，确保不会对环境造成明显光污染干扰；科学规划渔光互补养殖方案，挑选喜阴的鱼类进行养殖，增大光伏板的间距，使鸭塘水库温度维持在适宜的范围，确保不对渔业及水生生态造成明显影响；光伏电站采用“渔光互补”的方式，确保项目建设不会破坏现有地块的生态功能，保持原有生态的系统的完整性。
3．余下按原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批复执行。
三、环境影响报告表经批准后，若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和环境保护措施等发生重大变动的，须重新报批环境影响报告表。自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文件批准之日起，如超过5年方决定工程开工建设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
四、本审批意见仅针对环境影响提出相关要求，涉及土地、规划、安监、消防、立项等，应符合相关政策及法律法规要求。
五、项目事中事后监管工作由醴陵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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